
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六合 103 年度 
第一屆第三次派下員大會會議記錄 

一、時    間：103年 04月 05日(星期六)上午 10：00  
二、地    點：呂六合祭祀公業祖厝（居安堂）  

（桃園縣八德市榮興路 189巷 266弄 50號） 

三、出席人員：應出席人數 373 人。出席 221 人（委託出席 7），如簽到簿。 
四、列席人員：鄭文燦民進黨縣黨主席、呂林小鳳議員、呂淑真議員、蔡永芳

代表、、等如簽到。 
五、主    席：呂理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呂學淵 
六、主席致詞：略 
七、長官致詞：略 
八、討論提案： 

【第一案】 
案   由：本會 102 年度財務決算書，提請追認案。  （提案人：委員會） 
說   明：本會 102年度財務決算書，經提 103年 3月 9日，第一屆第四次

委員監察人聯席會議審查通過，提請派下員大會審查，通過後；

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。（詳如大會手冊第 14頁）     

決   議: 照案通過。 

【第二案】 
案   由：本會 103 年度工作計畫，提請追認案。     （提案人：委員會） 
說   明：本會 103 年度工作計畫，參酌管委會之預算編定，經提 103 年 3

月 9 日，本會第一屆第四次委員監察人聯席會議審議，決議通過

辦理。提請派下員大會審查，通過後；報請主管機關核備。（詳

如大會手冊第 16 頁）       

決   議: 照案通過。 

【第三案】 
案   由：本會 103 年度財務預算書，提請追認案。  （提案人：委員會） 
說   明：本會 103 年度財務預算，參酌上年度決算需要之編製，經提 103

年 3 月 9 日，本會第一屆第四次委員會議審查通過，提請派下員

大會審查，通過後；報請主管機關核備。（詳如大會手冊第 15 頁） 

決   議: 照案通過。    



【第四案】 
案   由：增訂本法人章程第六條第三款派下員除權、復權權利提請討論案。

（提案人：委員會） 
說   明：1、本會派下員因繼承後，有一些派下員幾年來都一直無法聯絡

到人，因而造成本祭祀公業會員人數日益增多，但實際在召

開年度派下員大會時，很可能造成派下員出席率不能超過半

數之窘境，經與桃園縣宗教科請示，可依『祭祀公業及神明

會解釋函令』第 24 條第 5、6 款，可訂出派下員出會、復會

條款，以防日後派下員大會時出席不過半數而無法順利召開

派下員大會。 
2、依據 103 年 3 月 9 日，本會第一屆第四次委員、監察人會議

通過辦理，提請大會通過後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。 
辦   法：1、聯絡不上之派下員，公告 30 天後無異議即停權。 

2、出示系統表、戶籍資料及呂六合派下員繼承變更申請表，向

委員會提出恢復派下員資格，經委員會審核後即可復權，再

提派下員大會追認。 
3、大會通過後 104 年度 1/1 起實施。 

決   議: 照案通過，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。  

 九、臨時動議 
【第一案】 
案   由：103 年度呂六合派下員子弟獎學金，發放事宜提請討論案。 

（提案人：獎助學金籌辦小組） 
說   明：本會 102 年受理派下員子弟獎學金之申請，總計新台幣 332,500

元，103 年度該項費用編列為新台幣 300,000 元整，深恐提出申

請之派下員子弟人數過多，所編列之額度不足，提請大會討論。 
辦   法：1.如經費不足，再增加預算編列。 

2.依照本年度所編列之預算（300,000 元），以不同敎育程度平均

分配辦理。 

決   議：經討論後，依照本年度所編列之預算，以不同敎育程度平均分配

辦理。 

【第二案】 
案   由：提高呂六合居安堂前停車場租金。       （提案人：呂理進） 
說   明：居安堂前停車場租金目前月租為 5,000 元，租金尚有偏低，如以

每坪 50 元計算，每月租金希望能提高至 15,000 元。 

決   議：交由委員會議討論辦理。 


